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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山县教育体育局罗山县老旧标准化考点升

级改造工程项目合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

平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罗山县教育体育局罗山县老旧标准化

考点升级改造工程项且系统集成服务的有关事宜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 集成服务内容

1.甲方委托乙方提供系统集成服务(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),本项目的整体功

能应当符合(如有，招标文件技术部分)本合同附件中约定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技术

参 数 要 求，

2.乙方提供的集成服务包括如下内容：

3.项目实施期限：自甲方具备施工进场条件开始7工作日，完成项目交付。

4.质保期：本项目质保期限为 1 年，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

【√】软硬件采购； 【√】软件服务采购；【 √】物联网集成服务采购；

【 √】其他服务采购:具体采购服务内容及提供方式等详见附件。

。

第二条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
(一)固定价款总额

(含税价)人民币4543962.00 元，(大写：肆佰伍拾肆万叁仟玖佰陆拾贰元整),

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人民币4066095.78元 （大写：人民币肆佰零陆万陆仟零玖拾

伍元柒角捌分),增值税税款为人民币477866.22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肆拾柒万柒仟

捌佰陆拾陆元贰角贰分)。

(二)付款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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